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落实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行

政审批服务工作的通知
淄高新管办〔2020〕30 号

 

各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规范

市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淄政字〔2020〕71

号），经高新区 2020 年第 31 次工委会研究确定：一是按

照《淄博市区县划转行政许可等事项指导目录》，集中划

转 72项行政许可事项（附件 1），由行政审批服务局实

施；二是对照《指导目录》，按照市、县事项基本对应的

原则，对原已划入的目录外并实际运行不畅的 18项审批

事项（附件 2），划回原职能部门实施。现将有关要求明

确如下。

一是要落实划转行政许可事项。此次集中划转到行政

审批服务局的 72项行政许可等事项，行政审批服务局要

积极与事项划转部门对接，健全完善审批监管工作会商制

度，签署事项划转协作备忘录，并报组织人事部（机构编

制）、管委会办公室（政府职能转变）、地方事业局（法

制）备案。

二是要稳妥推进编制和人员划转。按照“编随事走、

人随编走”原则，组织人事部负责做好编制人员划转工作，



实现职能、编制、人员相匹配，同时结合事项划转重新调

整部门职责和权责清单，明确职责边界；行政审批服务局

负责划转事项梳理、审核及交接，负责提出划转人员建议，

完善行政审批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等工作；财政局牵头负责

资产移交等工作；管委会办公室指导有关档案管理、交接

等工作。

三是要加强指导培训。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划转事

项的指导培训，强化事项办理能力。行政审批服务局要按

照“一窗受理一次办好”改革要求，实施流程再造，精简

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限，推动审批服务提速增效。

四是要规范相对集中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严格对照《指

导目录》，按照市、县事项基本对应的原则，对原已划入

的目录外并实际运行不畅的 18项审批事项，划回到原职

能部门实施，涉及部门要做好衔接，确保划回事项运行顺

畅。

五是强化督导检查。按照上级要求，将深化相对集中

行政许可权工作纳入高新区重点工作督查范围，加强督促

检查。对条条干预、推诿扯皮、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

等影响改革推进的部门单位及责任人员，要依规依纪依法

严肃问责。工委管委会督查室要及时跟踪改革任务落实情

况，适时组织有关部门开展督查督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

落实落细落地。



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按照相关要求，做好贯彻落实，

并于 9月 30日前向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书面（加盖公章的

pdf格式）报告工作完成情况。

联系电话：3587926

协同办公邮箱：管委会办公室政府职能转变协调推进

科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9月 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